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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黃凌鋒在學校墮樓斃命案，死因庭陪審
團昨日裁定死於自殺。有中學校長認為，學界在懲罰精
神病患學生時要分外小心，應即時聯絡家長或醫護，先
進行評估再處理。教協則促請教育局增撥資源和人手，
防止再發生類似悲劇。

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表示，事件是一個悲劇，對
於家長、學校和社會痛失一位學子感到難過。他表示，
由於每所學校的校政有所不同，事件難以判斷對與錯，
亦不便評論事件細節。他認為，學校在懲罰有精神病患
學生時要分外小心及加以包容，避免令學生感到被迫害

，刺激病情。學校在處罰前，亦須進一步了解學生的精
神健康背景，以及聯絡社工、家長及醫護再作評估。學
界應汲取教訓，以防止悲劇再發生。教協則認為，事件
是融合教育的悲劇，學校並無足夠人手和專業知識照顧
思覺失調學生，促請教育局增撥資源。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當醫生判斷精神病患的學生毋
須住院，只需定時服藥便適合重返校園生活，局方應協
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發言人稱，讓康復中的精神病患
學生重返校園，與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融合教
育，並不一樣。

教育局鼓勵家長，就個別學生的需要與學校溝通，
讓社工或學生輔導人員提供支援。學校亦可尋求教育心
理學家的意見和支援，以及為學生制定不同的輔導方案
，包括採用一對一的個別輔導，讓社工或輔導教師提供
較深入的輔導。局方在《學校行政手冊》中備有 「學校
如何幫助有精神問題的學生」指引，學校可參考，並照
顧精神病學生。

此外，局方亦有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課程，以及邀
請精神科醫生和教育心理學家分享對患有精神病，尤其
患有思覺失調學生的支援。

無業漢連環打劫囚8年
【本報訊】一名無業男子在觀塘翠屏邨兩個半小時內

連環搶劫三人，犯案期間用八吋長刀恐嚇事主。被控兩項
搶劫罪及一項企圖搶劫罪，男子早前已承認控罪，昨在高
等法院判刑。

三十三歲被告陳福生（譯音），與父母及胞弟同住觀
塘翠屏邨。案情透露，今年二月十五日，被告先到觀塘物
華街假扮嫖客打劫鳳姐，他拿出八吋長刀指向事主，並劫
去其手機及九封利是內的一百八十元。

被告其後再到翠桃樓打劫一名二十五歲青年，當時青
年剛提款回家途中，被告跟青年返回寓所，這時被告突然
拿出八吋長刀指向青年的背部，青年轉身看到，嚇跑回家
。青年沒有損失財物。

約晚上十時，一名二十四歲男子在往女友家途中，在
翠梅樓大堂遇見被告，他們乘搭同一升降機在二十五樓出
，當時被告叫青年跟他到後樓梯，青年誤以為被告是警察
故聽命隨後。在梯間被告突然拿出長刀，聲稱認出青年是
其表妹的前男友及自稱是某幫會成員，更帶青年到翠屏邨
巴士總站提款機劫去六千元。

被告最後被巡邏警員拘捕。警戒下被告招認三宗案件
都是他所做，並稱搶劫原因是沒有錢。其後警員在被告身
上找出屬於鳳姐的一百六十元，其手機則在被告家。

辯方求情時稱，被告有抑鬱症，十四歲時已服食海洛
英，其後轉食精神科藥物。犯案當日，被告在藥物影響下
犯案。法官經考慮後指，基於被告認罪，判被告監禁八年。

【本報訊】實習記者謝進亨報道：私家醫生近年用
治療大腸癌藥物 「癌思停」來醫治濕性老年黃斑病，但
接連各地有個案顯示注射 「癌思停」後失明或感染嚴重
眼疾，因此遭部分醫學組織質疑。香港藥物安全聯盟近
日接獲首宗個案，一名長者稱年初接受注射該藥物後導
致右眼失明。聯盟已將個案呈交衛生署，並呼籲應停用
有關藥物。

個案已呈交衛生署
七十二歲的林先生稱，因雙眼患白內障及老年黃斑

病變，去年向私家眼科醫生求診，因前後兩次手術
後右眼仍未康復，便聽從醫生建議，今年一月接受
藥物注射治療，他表示當時醫生沒有提供其他藥物
選擇，並只在手術後簡單地說明藥物是用作治療大

腸癌。接受注射後他右眼開始充血腫脹，視力漸差，至
今年四月右眼完全失明。再三詢問失明原因時，醫生才
告知當時注射藥物是 「癌思停」，但被問到是否該藥物
導致失明時，醫生便解釋失明是因受糖尿病影響，與
藥物無關。

事後林先生自行進行身體檢測，測出血糖數值達六
點一，屬正常水平。因此他相信失明原因非醫生所解釋
，而是由 「癌思停」所致。他表示，醫生診治前應向病
人詳細說明所用藥物和風險，更不解為何會使用醫治腸
癌的 「癌思停」來醫治黃斑病變，而並非建議使用專門
醫治黃斑病變的藥物。事件令他對西醫失去信心，現時
轉用中藥治理，並不排除日後採取追究行動。

就林先生個案，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說，糖尿
病或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均可致失明，但他不認同該醫生
解釋。首先該醫生並沒有替病人作出風險評估，假若林
先生求診時已患有嚴重糖尿病，醫生更不應向病者注射
高風險的藥物；其次是注射 「癌思停」後視力急劇惡化
，因此認為該藥物與林先生失明有直接關係。

醫學會不贊成禁用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已將是次個案呈交至衛生署。

衛生署回應稱， 「癌思停」是本港已註冊的醫生方藥物
，用途只局限於治療癌症，並不包括治療眼疾。署方就
有關個案表示關注，並將與協會聯絡，詳細跟進。

一直推薦 「癌思停」的香港醫學會稱，該藥物具高
成本效益，經濟負擔較低，有病人呼籲應讓他們有更多
藥物選擇，衛生署不應全面禁用。

􀎠癌思停􀎡治眼疾 老翁失明

▶香港西醫工會呼籲
停止用「癌思停」醫治
眼疾 本報攝

死因裁判官陳碧橋引導陪審團時表示，死者在零八
年被確診患上思覺失調，曾住院個多月，出院後要覆診
和服藥。若陪審員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肯定死者自殺，可
裁定死於自殺，但若有其他推論，則可存疑裁決。即使
不清楚死者有沒有自殺動機，都不代表他不是自殺。

促審視融合教育制度
結果陪審團一致裁定死者死於自殺，建議當局和教

育機構審視現行融合教育制度，是否適合精神病患者；
並建議當局增撥資源，提供適當和適時支援，給學校及
其照顧者，加強師生比例或減少每班學生人數，加強對
學生的看管能力。陳官對死者父母表示，對於男生如此
年輕便過身，感到難過，表示哀悼。

死者父母步出庭外時，手持寫着 「還孩子一個公道
」的橫額，不滿學校未有好好看管兒子。黃父批評校方
沒盡力照顧其子，校方明知兒子患精神病，仍記他大過
，刺激並促使他尋死，他考慮控告學校。 「我兒子死於
自殺，陪審團說要教育局改善，我還要控告學校，（融
合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善，教統局以及學校都要，就不
要好像我的兒子這樣死後才處理。」

何俊仁稱，一個學生選擇在早會期間，由學校跳樓
自殺是罕見，是個警號，他將在立法會提出討論加強融

合教育的支援，並向平機會和教育局投訴，該校教師對
處理患精神病的學生認識不足。

議員擬向平機會投訴
死者黃凌鋒是東涌天主教學校學生，去年五月的學

校敬師日，代表全班致辭時公開批評老師不懂教書，事
後被學校記大過、要在校務處思過，上課前需在老師監
督下服用治療思覺失調藥物。案情顯示，同月二十四日
早會期間，他在八百個師生前，從學校六樓墮下死亡。

【本報訊】思覺失調中四學生黃凌鋒去
年在校內墮樓身亡，死因陪審團一致裁定死
者是死於自殺。陪審團建議當局審視現行融
合教育制度，是否適合精神病患者。死者父
母表示，考慮控告東涌天主教學校，學校明
知其子有精神病仍記他大過，是刺激死者。
死者父母的代表律師、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稱
，將在立法會提出討論加強融合教育的支援
，並向平機會和教育局投訴。

【本報訊】一名內地漢疑因工作不如意問題，昨晨
在金鐘新政府總部門外，爬上一棵十多米高大樹上危坐
，消防及警方談判專家到場游說，男子擾攘個多小時後
，由消防升降台送返地面離去。

爬樹危坐男子宋×泰（三十五歲），在內地打工，
因需要不時派駐其他省市地方，感到不開心。昨晨八時
許，他在新政府總部外爬上一棵大樹，在大約離地十米
處危坐。消防員到場開啟救生氣墊，警方談判專家搭乘
升降台靠近游說，順利游說返回地面，事件擾攘約一個
半小時。

工作不開心竟攀樹危坐

內地漢新政府總部外􀎠玩嘢􀎡
消防員到場開啟救生氣墊消防員到場開啟救生氣墊

▶警方談判專家搭乘升降台向內
地漢游說 本報攝

◀死者家人在庭
外拉起 「還孩子
一個公道」 的橫
額
▼死者母親離開
法院時情緒激動

教育界促加強輔導溝通

【本報訊】一名海怡半島居民黃福添（譯音），94
年曾經執業為事務律師，早前他入稟高院不滿港鐵南港島
線工程破壞環境及對公眾造成傷害，要求法庭頒發禁制令
，昨在高院進行司法覆核。法官指出，原訴人沒有提供合
理證據解釋其工程怎影響他個人自身，直斥黃浪費法庭時
間，並決定押後裁決。

黃沒有代表律師下出庭應訊，聲稱自己生活在一個危
險的地方，因有太多內地人移居香港。辯方表示，事件使
人尷尬，因原告未能提出合理證供及帶有矛盾，並指原告
濫用司法程序，更要求剔除原告的訴訟。

禁錮債仔 兩漢囚20月
【本報訊】兩名青年今年4月將一名在澳門賭輸十五

萬元的中年工人挾持返港，迫令他向家人借錢還債二十五
萬元，期間迫令他在按摩院留宿，不讓他回家，前後禁錮
六十三小時。兩青年承認禁錮罪，被判即時入獄二十個月。

兩名被告甘繼宗（二十八歲）及林文孝（三十一歲）
昨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非法禁錮罪，另一項勒索罪則存檔
法庭。

案情透露，任職工人的事主郭友誠（五十歲）今年4
月8日到澳門賭錢，屢戰屢敗，遂把手機、身份證等物品
交予兩被告登記，借款十五點五萬元，他們到信德中心商
談攤還的方法，該筆借款最後輸光。翌日，被告挾持事主
返港，要求事主向母親籌措還債，被告聲稱要另收手續費
，總還款額提高至二十萬元。被告威嚇事主： 「想報警？
隨便！我會跟你返屋企，直至你還錢！」事主不敢報警。

當晚，事主被迫留宿按摩院，聯絡親戚借錢皆失敗，
此時還款額 「起釘」升至二十五萬元。事主曾帶被告到母
親寓所求助，但母不在家，兩人遂返回按摩店過夜。首被
告感憤怒，威嚇要找另一幫越南人捉他到當地賣腎，事主
感害怕。被告翌日挾持事主到其寓所，取出糧單、稅單、
月結單等文件，事主妻子報警，警方在旺角拘捕兩被告。

入稟要求南港島線停工
海怡居民被斥浪費時間

男士侍產假僱主有保留
【本報訊】政府正研究立法設立男士侍產假，明年初

提交立法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有勞顧會資方代表對
立法有保留，僱主仍在適應最低工資影響，短期內不適宜
再推出新的勞工福利。有律師認為，非婚生子女的父親亦
應享有此假期福利。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勞工處現就侍產假進
行政策研究，過程中須考慮不同因素，包括對營商方面的
影響──特別是中小企的影響；運作上的問題，如非婚生
子女或在境外出生的情況應如何處理等，還有很多法律問
題要考慮。現階段尚在進行研究，完成後將提交勞顧會進
行初步探討。若要立法，一定要有社會的共識，並同時顧
及僱員的利益和僱主的承受力，兩者間取得平衡。

工聯會建議本港侍產假應有七天，勞顧會僱主代表何
世柱有保留。他認為，現時中小企眾多，若聘請的人數不
多，安排假期不易，從這個角度考慮，日數不宜太多。他
說，僱主仍在適應最低工資影響，不適宜馬上再推出新的
勞工福利政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侍產假可增強員工對
公司的歸屬感，在放完假後或放假前，更賣力對公司作出
貢獻，對於老闆來說利大於弊。

律師會前會長王桂壎認為，非婚生子女父親亦應有侍
產假，因為這種假期往往不止是照顧父親，亦讓他有時間
照顧出生嬰兒和剛生產完的母親。如果非婚生子女父親沒
有，是一種歧視。

新婦女協進會執委陳效能說，照顧嬰兒負擔很重，如
果父親亦有此權利，可親身體驗一下如何照顧子女，希望
政府可盡快通過法例。


